
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21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股， 占总股本

８．５２％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

司向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华工

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４０

号）。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

有效。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止， 公司本次实际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５９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１

，

６５９

，

７００．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全

部到位，并经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出具“众环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４３

号”

《验资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投入以下项目：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业化项目、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化项目、新型热敏

电子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０．００

元

／

股，实际发行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即上市日）不除权。公司

总股本由发行前的

４０７

，

６０７

，

８１６

股，变为发行完成后的

４４５

，

５５８

，

３１６

股。在本次

非公开发行中，

６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中

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佳木斯兴盛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嘉兴鼎峰优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６

家机构承诺：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本次认购取得的华工科技股份自发行完成后自愿锁

定

１２

个月，即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六家机构投资者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股；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详细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总股本比

例

１

佳木斯兴盛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 ２．２４

２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 １．３５

３

嘉兴鼎峰优选股权投资

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１５０，５００ １，１５０，５００ ０．２８ ０．２６

４

中海基金公司

－

深发

－

中

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 １．６８

５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 １．６２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６，１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３７

合计

３７，９５０，５００ ３７，９５０，５００ ９．３１ ８．５２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８．５２％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１

，

９５０

，

５００ ７．１７％ －３１

，

９５０

，

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３１

，

９５０

，

５００ ７．１７％ －３１

，

９５０

，

５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４０７

，

６０７

，

８１６ ９１．４８％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４４５

，

５５８

，

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７

，

６０７

，

８１６ ９１．４８％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４４５

，

５５８

，

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４５

，

５５８

，

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４４５

，

５５８

，

３１６ １０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

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１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伍参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伍参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职务，辞职后将

不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

鉴于伍参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为保证公司经营工作的

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决定暂由公司董事长诸建中先生主持公司日

常经营工作。 伍参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申请，自其辞职报告送

达董事会时生效。

伍参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职务，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伍参先生辞

去公司董事职务的申请应当在下任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在此之

前，伍参先生仍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

公司董事职责。

伍参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将尽

快聘任总经理，公司董事会也将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伍参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工作及努力表示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总经理辞职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书》与本公告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１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第二期拆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嘉兴蓉胜精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蓉

胜”）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与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签署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１．

根据协议的相关规定：嘉兴蓉胜已于近日如数收到嘉兴经济技

术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二期拆迁补偿款

２

，

５３０

万

元。

２．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证券简称：白云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７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阿莫西林胶囊复验结果合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布了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胶囊剂产品抽检

结果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披露本公司下属企业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有

１

批

阿莫西林胶囊（批号：

４１２００４１

）同时出现在合格与不合格名单中，该厂已向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申请复验。

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收到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报告》，经

复验，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生产的阿莫西林胶囊（生产批号

４１２００４１

）【铬】含量检验结果符

合规定（【铬】含量为百万分之一，中国药典标准为百万分之二）。 根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

政府公众网站的通报注释，复验结果与当时发布结果不一致的，以复验后公布的结果为准。

至此，本公司属下企业胶囊剂产品抽检结果全部合格。

本公司将继续坚持严密的五级质量管理体系（从原材料供应、企业决策层、质量方针执

行部门、生产操作一线到药品售后服务），全面保障产品质量，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 同时，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检验情况，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证券简称：白云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８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６９

，

０５３

，

６８９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９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２１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高燕珠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７０６２５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８７０６３６９９

六、备查文件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２

证券简称：吉恩镍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应到

８

名，实到

８

名。监事、高

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术先

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公司债券发行申请文

件》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此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受理通知

书》（第

１１２４１２

号）。

鉴于申报材料之后公司资产、负债状况及规模发生变化，目前公司的负债

结构已经在进行调整。综合考虑目前资金市场情况等各方面因素后，公司与保

荐机构审慎研究，决定向中国证监会撤回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的公司债券发行申请文

件。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２

证券简称：吉恩镍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吉林昊融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昊融集

团”）的临时提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昊融集团目前持有本公司

５４．２３％

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临时提案的内容：提议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公司债券发行申请文件》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昊融集团提交的上述临时提案的提出程序和内容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同意将其提交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股东大会出席资格、代理

人出席股东大会登记程序及其他事项的详情，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

２０１２

—

２１

号公

告。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我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部分媒体刊登了题为《

ＳＴ

公司“末路”狂奔 谁能“逃出生天”字号》的

文章，其中涉及我公司事项为“

＊ＳＴ

黄海：新一轮资本运作或露迹象”，其判断依据主要有以

下方面：一是

ＳＴ

黄海的董、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延期进行，原有董、监事会与高管在此之前

将继续履职。 二是针对

＊ＳＴ

黄海当前的经营窘境，其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目前已

从下属轮胎类企业中抽调百余名业务骨干进驻

＊ＳＴ

黄海，且已从旗下另一上市公司处派遣

高层兼任

＊ＳＴ

黄海要职。

二、澄清说明

我公司董事会在获悉上述报道内容后十分重视，迅速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方面进行核实，现就有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

１

、关于董、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

我公司根据

２０１１

年经营情况及未来形势分析，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中确定了

２０１２

年工作

主线，决定按照“先整顿、再提高”的总体思路，从硬件、软件两方面入手，加快实施“解困与

改革发展”工作。 为保证以上计划的顺利实施，我公司决定将董、监事会的换届工作适当延

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６

日前完成，以此保证当前阶段的人员稳定及运营稳定。

以上情况，我公司已经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以及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予以披露。

２

、 关于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从下属轮胎类企业中抽调百余名业务骨干进驻

＊ＳＴ

黄海，且已从旗下另一上市公司处派遣高层兼任

＊ＳＴ

黄海要职

为帮助我公司加快实施“解困与改革发展”工作，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从其所属轮胎类企业中抽调了部分业务骨干到我公司进行对口业务指导、交流，以此促进

我公司有关业务流程的不断改进，特别是对于我公司搬迁过程中的人员稳定与业务接续等

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罗永仁先生原任职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ＷＣＭ／ＣＩ

推进工作办公

室主任，相关信息我公司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中予以披露。 除此之外，我公司未有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有关信息。

３

、其它

⑴

我公司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方面询证， 确认除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终止与江苏凯威、上海永邦及新疆海益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所涉事

项，以及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与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季报所述事项外，不存在与我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⑵

我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我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我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我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三、必要提示

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８８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８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８８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７９２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３

、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１９５

，

４２９

，

１４３．６７

元，税后净利润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２２１．４４

元，本年提取盈余公积

１５

，

５７９

，

５１９．５９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７９

，

９４５

，

７０１．８５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

３９

，

７３０

，

０２５．５９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４０

，

２１５

，

６７６．２６

元。本公司按

２０１１

年公司总股本

５６０

，

００４

，

６０７．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８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４９

，

２８０

，

４０５．４２

元，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

未分配利润

９０

，

９３５

，

２７０．８４

元转入下一年度。

４

、扣税情况：

按照现行税法规定，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规定以

１０％

的税率分别代扣个人现金红利及红股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为每股

０．０７８２

元；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

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８８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

际发放现金为每股

０．０７８２

元。

三、分红派息的具体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四、分配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１

、以下股东的本次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２

、除上述股东外的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８２５９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８２５９８８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７２

号世纪经贸大厦

Ａ

座

２３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８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董事

１０

名，实参与董事

１０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总股本

６２６

，

６７８

，

０５２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３２７４００

股。 因此公

司的总股本自

６２６

，

６７８

，

０５２

增至

８９７

，

８６６

，

７１２

股。 公司注册资本相应自

６２６

，

６７８

，

０５２

元增至

８９７

，

８６６

，

７１２

元。 由于本次权益分派使本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份

总数发生变化，公司章程第六条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９７

，

８６６

，

７１２

元。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９７

，

８６６

，

７１２

股，公司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８９７

，

８６６

，

７１２

股，无其他种类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适用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依法提出临时提案。 作为持有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请

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

且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一致同意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的通知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收到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８５％

）书面提交的《关于要求增加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函》， 提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的临

时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

且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一致同意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的通知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青岛海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７０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５３

●

股权登记日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除权

（

除息

）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２

，

６８５

，

１２７

，

５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１．７０

元 （含税），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３

元， 共计派发股利

４５６

，

４７１

，

６８１．８０

元。

现金分红办法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

放每股现金红利为

０．１５３

元。

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

利为每股

０．１５３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发放每股现金红利

为

０．１７０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二）除权（除息）日：

除权

（

除息

）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海尔集团公司、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等

３

家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５９７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５９７９

联系地址：青岛市海尔路

１

号海尔信息产业园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６６１０１

七、 备查文件目录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９

股票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函》的要求，现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１

、补充披露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

日期

年初持股

数

年末持股

数

变动原

因

报告期内

从公司领

取的报酬

总额

（

万

元

）（

税

前

）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报酬

、

津

贴

焦艳 董事会秘书 女

３５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０ ０ － １１．２９

否

２

、 公司本部对天津市中药饮片厂的应收账款

１６８４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以

及对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及分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

９６０

万坏账准备的原因。

公司对天津市中药饮片厂计提

１６８４

万元的坏账准备及对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

公司及分公司计提

９６０

万元的坏账准备均为

２００６

年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

提取的。 公司对于中药饮片厂和太平集团应收账款清理情况如下：

①

关于对天津市中药饮片厂应收账款的解释：公司对天津市中药饮片厂的应收账款

为

１７２７．４８

万元， 其中

１６８４

万元为

３

年以上账龄， 公司已计提了坏帐准备。 中药饮片厂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改制为天津市中药饮片厂有限公司，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民营企业天津

市裕良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５０％

股份。 经调查，天津市国资委下发的《关于认定天津

市中药饮片厂的资产为“三类资产”的批复》（津国资企改［

２００６

］

２９

号）中明确指出“确定

天津市中药饮片厂为医药集团的辅业单位，其资产属‘三类资产’。 该厂利用这部分国有

净资产进行改制，改制后企业组建为民营控股、国有参股的有限公司，形成多元投资主

体。 ”。 改制后的中药饮片厂的经营管理控制权如采购、销售等均由天津市裕良投资有限

公司掌握，高管人员均是对外聘任的，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并不实际参与其经营管

理。 鉴于中药饮片厂控制权的变化，公司将积极与改制后中药饮片厂就应收账款收回问

题进行协商。

②

公司对太平集团（含药材集团）的应收账款为

２３２９

万元，其中：

９６２

万元为历史遗留

欠款，已计提准备。 通过双方初步对账，对方账上未体现对我公司的应付款项，公司将进

一步核实、查找证据，争取查明证据积极追讨，如仍无法找到合理证据，公司将对以上计

提坏账准备款项进行核销处理。

公司已成立有清欠办公室， 其负责对长账龄应收款项的清理工作， 目前正在积极收

集、整理相关资料。 近几年，公司通过上诉、协商等方式已经成功收回部分欠款，减少了公

司损失。

３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的金额远远大于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的金额

的原因，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否存在侵占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

公司与关联方业务往来主要为日常采购、销售业务中形成的正常往来。既有销售商品

给关联方而形成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同时也有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形成的应付账款、预

收账款。 但在年报披露关联方债权债务中，公司按照年报填报系统中的要求仅披露了对

关联方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四个科目的余额，而对关联方的

应付账款、预收账款没有列入，因此形成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的金额远远大于关联方向上

市公司提供的金额。 如果加上对关联方的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在剔除以前年度形成的已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实际我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余额为

３６２５

万元，关联方向我公

司提供资金余额为

２１２２

万元。 因此， 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合法权益的行

为。

４

、公司目前尚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６０００

余万元，请说明原因以

及解决方案。

公司未办妥产权证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６０００

余万元，均为房产。其中

５２２４

万净值为我

公司下属分公司第六中药厂（以下简称中药六厂）的房产。

（

１

）中药六厂位于北辰区青光村北，原证载占地面积

１４５０００

平方米。 该地块地上建筑

物面积大约为

２９９４４

平方米 （未经过测量队实际测量）。 该土地原先是天津市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享受天津市土地管理部门的空转政策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２００３

年经过资产置换进

入我公司。按目前政策如办理房地证变更必须按实转处理，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 由于出

让金数额较大，直接影响企业当期利润，所以我公司一直在多方面的协调沟通做工作，以

促成该笔费用的减免。 日前，我公司已与北辰医疗器械产业园区管委会以及医药集团达

成共识，通过享受园区的支持来节省这笔费用。 目前，六厂土地已完成勘测，权证变更工

作正在积极进展，力争今年内拿到变更后的房地证。

（

２

）其他主要为部分商业分公司及控股商业公司的房产： 包括河东分公司复兴庄房

产，河西分公司、南开分公司和汉沽公司部分房产，均为原商业网络进入中新公司时遗留

的问题，当时因为面积不符等原因未能办理，其中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在积极办理，其他的

公司也将陆续与房屋管理部门请示协调，抓紧达成共识，争取尽早在政策原则范围内完

成房产证的过户更名。

５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投资收益大幅下降，仅为

０．４４

亿元，比

２０１０

年减少

０．６２

亿元，请详细

说明原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０．６２

亿元主要原因是：

（

１

）联营公司史克利润同比下降，使投资收益减少

０．３０

亿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有出售股票投资收益

０．２７

亿元，

２０１１

年无出售股票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